
 

董峥：强化“透支余额”指
标作用，反映信用卡业务真
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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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董峥 

 

2021 年末，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

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近年来，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文件，都对信用

卡产业发展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但这个通知的出台在内容与时间上显得

更为重要。 

《通知》可以视为对 2011 年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的补充，毕竟 2011 版《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出台十年，在很多方面已经

与今天信用卡业务的发展现状不相适应，信用卡市场也亟待出台适应新时

期信用卡监管的法律法规。 

此次《通知》中，要求发卡银行不得再以发卡数量、客户数量，以及

市场占有率等作为单一或主要考核指标，并首次把降低睡眠卡比例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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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卡银行的硬性要求。对信用卡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发卡银行

应该将工作放在盘活存量用户方面，改变之前“重拉新、轻留存”的经营

理念。 

之所以监管部门要求不得再以发卡数量、客户数量作为考核指标，就

在于发卡数量、客户数量并不能客观地表现信用卡业务规模。累计发卡数

量、累计客户数量中都包括已注销卡的数量，这对于研究业务带有很大的

误导性。因此，部分银行公布的是流通卡数量（即累计发卡数量-注销卡数

量）比累计发卡量更有一定参考作用。 

 

即便是按照流通卡（包括在册、有效、结存）数量口径对外发布，其

中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睡眠卡。在《通知》中将“连续 18 个月以上无客户

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卡片定义为“睡眠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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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睡眠信用卡数量占本机构总发卡数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

20%（政策法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附加政策功能的信用卡除外），

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得新增发卡。 

相比而言，部分银行公布的流通账户数（即每个持卡人就是一个账户）

对于考察发卡银行规模来说更为客观，因为银行授信通常都是以账户为准，

而不是以其所持卡的数量，因此信用卡流通账户作为目前了解发卡银行的

业务状况是比较合适的指标，2021 年年报公布流通账户数量的发卡银行分

别为招行（2021 年为 6973.94 万）、华夏（2021 年为 1694.27 万）两家。 

但是，无论是累计卡量，或是流通卡量，以及流通账户数量，都只能

从表象来了解发卡银行的规模，而根据《通知》中督促发卡银行“转变信

用卡粗放发展模式”的要求，从重视发卡规模应该转向重视用卡状况，就

成为未来考察信用卡业务状况的一个重要变化。 

既然卡量规模并不能清楚地表现信用卡业务实际状况，那么什么指标

可以更为准确地表现出发卡银行信用卡业务状况呢？国际上通常采用信用

卡发卡机构（含银行以及类似美国运通、美国发现这类非完全银行发卡的

机构）的统计口径，是按照信用卡“未偿余额”这个指标来进行排名。 

信用卡“未偿余额” 

是指在某个统计时间节点（通常年度统计为 12 月 31 日 24 点），假设

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授信 10 万元）被用户使用（消费 4 万元）后尚未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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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能是全部 4 万元；也可能中间还了 3.2 万元，还剩 8000 元未还）

金额。 

之所以国际上使用“未偿金额”（中国多用“贷款余额”、“应收账

款”等叫法）作为信用卡规模的统计口径指标，是因为该指标表明信用卡

正在被使用中，不必考虑睡眠卡等规模的影响，清晰地表现出信用卡规模

数据的“客观性”，也具有与其它机构进行横向比较的标准。 

由“未偿金额”口径来看信用卡业务规模的全球排序，按照 2019 年

Nilson 报告中显示，全球信用卡排名前三位的发卡机构分别为美国大通银

行（1689.2 亿美元）、美国花旗银行（1179.4 亿美元）、美国运通（1154.6

亿美元，注：AE 只统计自行发行的“百夫长卡”，不含由银行发行的“蓝

盒子”卡）。前十位中，有六家为美国的发卡机构，分别位居第一~五和第

十的位置。 

在前十位排名其它四席则均为中国的发卡银行，分别为建行（1064.5

亿美元）、工行（973.6 亿美元）、招行（963.6 亿美元）、平安（776.1 亿

美元）四家银行，位居第六、七、八、九位。在前三十位中，中国共有十

三家银行入榜（见附图）。数量上，中国位居入榜国家首位，美国居次席；

规模上，中国也已经超过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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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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